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
（基本要素）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

二、主管部门：

区农业农村局

三、实施机关：

区农业农村局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五、子项：

无

六、业务办理项：

1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变更登记（00012034800001）

2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转移登记（00012034800002）

3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抵押登记（00012034800003）

4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销登记（00012034800004）

5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临时号牌申领（00012034800005）

6.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（00012034800006）
